关于印发贵池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管理制度的通知
贵水【2024】132号
[bookmark: _GoBack]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金桥水务有限公司:
为切实加强全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管理，进一步做好全区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质量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后半篇文章，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现将《贵池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管理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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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池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管理制度
为切实加强全区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管理，进一步做好全区农村供水工程建设质量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后半篇文章，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根据全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是指为解决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而兴建的供水工程，包括集中供水工程和分散供水工程。
第二条 水利部门是农村供水保障工程的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农村供水工程的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区农饮办负责编制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规划，应当统筹考虑水源条件，合理划分供水分区，优先建设规模化供水工程，完善规模化供水工程布局，提高供水工程规模效益。推进城镇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统筹城乡供水，提升农村供水的保障水平。
第三条 由政府投资的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开工前，须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到区水利局办理工程质量和安全监督手续。
第四条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在主体工程所在地公示工程规模、国家投资计划或者财政补助份额、受益农村居民承担费用、工程建设概况、建设工期等内容
第五条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并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工程使用的原材料和设施设备等，应当符合国家行业产品质量标准。
第六条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完工后，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不
得投入使用。
第七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在区水利局的技术指导下，配合做好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及运行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八条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安徽省城镇生活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安徽省农村饮水保障工程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实行饮水水源保护区制度。
第九条 农村饮水保障工程可以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由所有权人确定经营模式和经营者(以下称供水单位)。所有权人与供水单位应当依法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政府投资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由镇街行使国家所有权。鼓励组建区域性、专业化供水单位，对农村饮
水安全工程实行统一经营管理。
第十条 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及运行管护列入属地镇街年度考核，区水利局将根据各地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建设、运行管护等情况全盘考虑下年度镇街农村供水工程项目安排。
第十一条 办法中没有涉及到的或今后有政策调整的按照上级规定执行，具体解释工作由区水利局负责。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